
1

江恩环审﹝2023﹞60 号

关于恩平市宝鸭仔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
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恩平市水利工程建设服务中心：

报来《恩平市宝鸭仔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环境影响

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表”）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三款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

恩平市宝鸭仔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建设于恩平市

沙湖镇、牛江镇。该工程改造的渠道总长度为 7.181km，铺设渠

道管理道路 4.818km，重建排洪闸 3 座、分水闸 2 座、节制闸 1

座、斗门 25 座、渡槽 3 座、农桥 16 座，改建分水闸 1 座，配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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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排洪闸 1 座、节制闸 1 座、陡坡 2 座、农桥 4 座、斗门 3 座。

二、根据《报告表》的评价结论，项目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

基本可行，评价结论基本可信，其建设从环境保护角度可行。

三、你单位应按照相关规定，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治理设

施进行验收，编制验收报告。除按照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情形外，

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。

四、项目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恩平

分局执法部门负责。

五、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，若项目的性质、生

产工艺、建设规模、地点或者环境保护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须

按规定程序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江门市生态环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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